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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05 证券简称：中航产融 公告编号：2025-044

债券代码：185835、137510、138553、138914、115464、115561、115708、115965、

115966、240204、240209、240327、240484、240563、240683、240684、240866

债券简称：22 产融 02、22 产融 03、22 产融 Y2、23 产融 04、23 产融 05、23

产融 06、23 产融 K1、23 产融 08、23 产融 09、23 产融 10、23 产融 11、23 产

融 13、24产融 02、24产融 04、24产融 05、24产融 06、24产融 08

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子公司拟协议转让股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 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航产融”或“公

司”）控股子公司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航投资”）

拟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，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

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航工业”）转让所持中航西安飞机工业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航西飞”） 160,136,566 股无

限售流通股份（占中航西飞总股本的 5.76%）、中航机载系统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航机载”）22,677,248 股无限售流通股

份（占中航机载总股本的 0.47%）。

上述股份受让方以现金方式支付对价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及

控股子公司将不再直接持有中航西飞和中航机载的股份。

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但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

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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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第九届董事

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

东大会审议，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

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。

 本次交易根据上市公司股票的每股净资产值、净资产收益率、合

理 的 市 盈 率 等 因 素 合 理 确 定 ， 转 让 价 款 共 计 人 民 币

4,066,610,041.58 元。

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及中航工业董事会决议通过；尚

需取得中航工业的批复；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、上海证券交易所

进行合规性审查确认，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

股份过户登记手续，能否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，敬请投资者注意

投资风险。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

（一）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

中航投资持有中航西飞无限售流通股 160,136,566 股，占中航西

飞总股本的 5.76%；持有中航机载无限售流通股 22,677,248 股，占

中航机载总股本的 0.47%。中航投资拟以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将持

有的全部中航西飞和中航机载股份转让给中航工业。上述股份受让方

以现金方式支付对价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中航西飞和中航机载控股股

东/实际控制人仍为中航工业，中航工业及其下属单位合计持有中航

西飞和中航机载股份比例不变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不再直接持有中

航西飞及中航机载股份。

（二）董事会审议情况

2025 年 5 月 5 日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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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《关于子公司中航投资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向控股股东中航工业转让

中航西飞及中航机载股票的议案》，同意控股子公司中航投资以非公

开协议转让的方式，向中航工业转让所持中航西飞及中航机载股份。

关联董事杨东升先生、陈昌富先生回避表决；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专门

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，并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

（三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

2025 年 5月 5日，中航投资与中航工业签署《资产转让协议》。

若本次交易发生，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控股股东中航工业及其下属

子公司之间发生与本关联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累计将达到公司

2023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%以上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

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中航工业的批复；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、上海

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查确认，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

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。

二、关联方介绍

（一）关联关系

鉴于中航工业为公司控股股东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的规定，公司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向中航工业转让中航西飞

和中航机载股份构成关联交易。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

企业名称：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

注册地：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院 19 号楼

法定代表人：周新民

成立日期：2008 年 11 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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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000710935732K

经营范围：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；军用航空器及发

动机、制导武器、军用燃气轮机、武器装备配套系统与产品的研究、

设计、研制、试验、生产、销售、维修、保障及服务等业务；金融、

租赁、通用航空服务、交通运输、医疗、工程勘察设计、工程承包与

施工、房地产开发等产业的投资与管理；民用航空器及发动机、机载

设备与系统、燃气轮机、汽车和摩托车及发动机（含零部件）、制冷

设备、电子产品、环保设备、新能源设备的设计、研制、开发、试验、

生产、销售、维修服务；设备租赁；工程勘察设计；工程承包与施工；

房地产开发与经营；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转让、技术服务；进出口

业务；船舶的技术开发、销售；工程装备技术开发；新能源产品的技

术开发。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

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

注册资本：6,400,000 万元

中航工业 2023 年和 2024 年 1-6 月的财务状况如下：

单位：亿元

项目 2024年 6月 30日 2023年 12月 31日

资产总计 13,609.12 13,305.63
负债合计 9,015.67 8,874.09
所有者权益 4,593.45 4,431.54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,671.66 2,535.79
项目 2024年 1-6月 2023年度

营业总收入 2,830.44 5,896.80
营业利润 191.44 258.29
利润总额 192.02 257.50
净利润 161.74 210.52

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.88 116.39
注：上表中 2023年数据已经审计，2024年 1-6月数据未经审计

中航工业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，资信状况较好，未被列为失信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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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人。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标的

出让方 标的名称 出让比例 出让股份数量（股）

中航投资 中航西飞 5.76% 160,136,566

中航投资 中航机载 0.47% 22,677,248

（二）交易标的概况

1.中航西飞

公司名称：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股票代码：000768.SZ

注册地址：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西飞大道一号

企业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、国有控股）

法定代表人：吴志鹏

注册资本：278,174.0071 万元

成立日期：1996 年 6月 18 日

营业期限：1996 年 6月 18 日至无固定期限

经营范围：飞机、飞行器零部件、航材和地随设备的设计、试验、

生产、维修、改装、销售、服务及相关业务；飞行机务保证及服务；

飞机租赁及相关服务保障业务；技术装备的设计、制造、安装、调试

及技术服务；航空及其它民用铝合金系列产品和装饰材料的开发、设

计、研制、生产、销售以及相关的技术服务；进出口加工业务；动力

设备和设施、机电设备、工矿备件、电气、管道、非标设备及特种设

备的设计、制造、安装、销售、技术服务；碳材料、粉末冶金制品、

橡胶件、塑料件、锻铸件的制造；城市暖通工程、天然气安装工程、

电子工程的设计、运行、安装、维护、管理、技术服务；汽车零部件

的制造、维修、销售及技术服务；客户培训及相关配套服务；员工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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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（仅限本系统内部员工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权属状况：中航投资持有的中航西飞股份权属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

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，不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

结等司法措施，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

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：否

2.中航机载

公司名称：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

股票代码：600372.SH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二路 29 号院 8 号楼

企业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、国有控股）

法定代表人：王建刚

注册资本：483,889.663 万元

成立日期：1999 年 11 月 26 日

营业期限：1999 年 11 月 26 日至无固定期限

经营范围： 各类飞行器配套的机载航空电子系统、飞行控制系

统、机电系统及设备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、服务及投资与管理；各类

发动机配套的电子设备、机电设备及传感器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、服

务及投资与管理；航天、船舶、电子信息相关的电子产品、机电产品

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和服务；汽车部件及系统、工业自动化与控制设

备、智能系统及设备、机械制造设备的研制、生产、销售和服务；电

子设备及系统、机电设备及系统、制冷系统的研制、生产、销售；软

件信息化产品研发、生产及服务；信息系统及产品、软件产品、安全

与服务系统产品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及服务等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

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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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

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

权属状况：中航投资持有的中航机载股份权属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

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，不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

结等司法措施，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

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：否

（二）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

1.中航西飞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 2025 年 3 月 31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

资产总计 7,462,822.02 7,381,070.72

负债合计 5,322,868.00 5,278,649.81

所有者权益 2,139,954.02 2,102,420.91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,139,954.02 2,102,420.91

项目 2025 年 1-3 月 2024 年度

营业总收入 843,842.31 4,321,575.25

营业利润 33,674.33 118,483.63

利润总额 33,764.93 119,523.35

净利润 28,875.39 102,343.55

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,875.39 102,343.55

注：上表中 2024 年数据已经审计，2025 年 1-3 月数据未经审计

2.中航机载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 2025 年 3 月 31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

资产总计 7,783,733.88 7,812,045.61

负债合计 3,863,184.22 3,890,782.81

所有者权益 3,920,549.66 3,921,262.80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,741,351.67 3,745,448.08

项目 2025 年 1-3 月 2024 年度

营业总收入 472,497.02 2,387,972.52

营业利润 17,081.36 128,637.62

利润总额 17,743.22 130,846.91

净利润 13,840.14 119,358.64

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,088.38 104,072.58

注：上表中 2024 年数据已经审计，2025 年 1-3 月数据未经审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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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

根据《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

管理委员会、财政部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36号）第三十

三条第二款：“为实施国有资源整合或资产重组，在国有股东之间转

让且上市公司中的国有权益并不因此减少的，股份转让价格应当根据

上市公司股票的每股净资产值、净资产收益率、合理的市盈率等因素

合理确定。”

五、《资产转让协议》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交易双方

转让方：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

受让方：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

（二）定价原则

根据《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，为

实施国有资源整合或资产重组，在国有股东之间转让且上市公司中的

国有权益并不因此减少的，股份转让价格应当根据上市公司股票的每

股净资产值、净资产收益率、合理的市盈率等因素合理确定。

（三）转让价格及支付

本次股份转让以标的资产提示性公告日前 30 个交易日的每日加

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为基础确定转让价格。

转让方将其持有的中航西飞股份以 23.81 元/股的价格转让给中

航工业，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3,812,851,636.46 元；转让方将其持有

的中航机载股份以 11.19 元/股的价格转让给中航工业，转让总价款

为人民币 253,758,405.12 元。

受让方应在协议生效后 15 个工作日内将全部股份转让款支付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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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。

（四）过渡期

1、本协议项下的过渡期为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股份过户（即标

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至受让方名下）完

成之日止的期间。

本次资产转让过渡期内，标的股份如有派息、送股、资本公积金

转增股本等除权、除息事项，转让数量、转让价格将按照中国证券监

督管理委员会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作相应调整。

2、本次资产转让，过渡期内标的股份所产生的一切损益由受让

方承担或享有。

（五）资产转让交割

1、标的股份从转让方过户至受让方手续完成即本次股份转让交

割完成。

2、双方配合标的股份完成交割（包括按照本协议规定的原则根

据实际需要签署具体的转让文件、及时签署和交付其他必要或合理的

文件）。

（六）违约责任

1、如果任何一方(“违约方”)未履行或中止履行其在本协议项

下的义务或承诺，或其在本协议中作出的任何陈述和保证是不真实、

不准确或不完整的，非违约方有权向违约方发出书面通知(“违约通

知”)说明该方违约的情况，并且有权(但无义务)决定给予违约方在

收到违约通知后的 10 个工作日或违约通知中载明的更长期限(“补救

期限”)对违约予以补救。如果违约方在补救期限内未能作出令非违

约方满意的补救，违约方应当赔偿由于其违约而造成的非违约方承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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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全部损失。

2、如因协议约定的不可抗力、法律变动情形导致本协议无法履

行或因审批障碍导致本次股份转让无法实施，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
（七）协议生效

双方同意，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

章后成立，待公司股东大会及中航工业董事会决议通过、中航工业批

准本次股份转让后生效。

六、审议程序

（一）公司独立董事于 2025 年 5 月 5日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，

审议通过《关于子公司中航投资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向控股股东中航工

业转让中航西飞及中航机载股票的议案》。

（二）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于 2025 年 5 月 5 日审议通过《关

于子公司中航投资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向控股股东中航工业转让中航

西飞及中航机载股票的议案》。

（三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于 2025 年 5 月 5 日审

议通过《关于子公司中航投资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向控股股东中航工业

转让中航西飞及中航机载股票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杨东升先生、陈昌

富先生已回避表决。

（四）《关于子公司中航投资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向控股股东中航

工业转让中航西飞及中航机载股票的议案》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

批准，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会上对该

议案的投票权。

七、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

本次股份转让可以盘活公司资产，补充公司经营所需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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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

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2025 年 5月 6 日


